
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 
1.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29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更字第 1014231372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6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2.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9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更字第 1020002083號令修正發布 第 3點、第 4點，並自即日生效 

3.中華民國 102年 6月 27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更字第 1020004538號令修正發布 第 4點，並自即日生效 

4.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7日新北市政府北府城更字第 1033411873號令修正發布 第 4點、第 7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九條、第九條

之一規定及相關審查作業，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都市更新案件，指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提出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三、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受理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理由逕予駁回其申請： 

（一）申請人或實施者身分不符合規定，或更新同意比例未達本條例第十條、第二十二條規定。 

（二）未依規定召開公聽會或公聽會召開日期未於十日前刊登新聞紙三日並張貼公告，或未依規

定檢具公聽會相關證明文件。 

（三）三家估價報告書之評價基準日期非為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 

（四）其他未符相關法令規定經主管機關審酌應予駁回其申請者。 

四、不屬前點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本府應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

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一）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變更或報核後部分所有權人撤銷同意書，且符合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三

項規定者，補正期限為九十日。 

（二）涉及計畫書圖修正、同意書內容疏漏或誤植、程序瑕疵等事項補正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

六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 

（三）未依規定檢附申請當日之土地及建物謄本、電子謄本、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

表（以下簡稱檢核表）、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或未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收費標

準規定檢附繳納審查費之證明者，補正期限為七日。 

（四）更新單元除屬完整街廓或經本府公告得免個案指定建築線地區者外，其餘都市更新案件未

檢附建築線指示（定）圖者，第一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七日。 

（五）第一款至第四款以外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為十五日。 

同時涉及前項二款以上之情形者，依補正時間較長之規定。 

五、都市更新案件經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都更會）審議後，除經都更會決議增減更

新單元範圍者外，實施者應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一百八十日內，依審議結果修正完成並提請續

審，逾期未提續審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期間屆滿前，實施者得敘明理由申請展延，第一次展延期限為一百八十日，第二次展延期限

為九十日。 



六、都市更新案件經都更會決議後，實施者應於會議紀錄送達翌日起九十日內，依決議修正並報請本

府核定；逾期未報核者，本府得命其重行提都更會審議。但因屬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審查延

宕或都更會另有決議者，不在此限。 

七、都市更新案件如涉及都市設計審議、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或山坡地開發審查等事項，應

檢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備查函，及建築師或相關技師簽證之本府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書中所載書圖資料與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備查書圖資料一致之切結書，經查核不一致者，

不予核定。 


